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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外汇管理政策的要求, 相关市场主体应每年通过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外管平台报送上年末境外直接投资

(“ODI”)存量权益数据。1 2020 年的 ODI 存量权益登记已自

4 月 1 日起照常开始。2 请客户注意按照要求在截止日期

之前办理 ODI 存量权益登记。 

 

1. 谁需要报 

 

上一年度 12 月 31日前已办理ODI 登记的境外投资企

业的境内投资主体, 其中包含金融机构及“37 号文”3

项下特殊目的公司的境内个人股东。4 

 

如境外投资企业存在两个及以上境内投资主体, 应

确定其中一个境内投资主体作为存量权益信息申报

主体, 由其向境外投资企业登记地外汇局申报相关

信息, 其他境内投资主体不再申报。持股比例最大的

境内投资主体原则上为申报责任股东, 若持股比例

相同, 可约定其中一个境内投资主体为申报责任股

东。5 

                                                        
1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第二条第(三)款。 
2 参见《关于上海市 2020 年外商投资企业(机构)“多报合一”和境外直接投资存量权益登记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下

称“《上海市通知》”)第二条; 《关于 2020 年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机构)“多报合一”和境外直接投资存量权益登记工

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深圳市通知》”)第二条。 
3 指《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4 外汇管理局《企业 ODI 存量权益登记功能操作指南》(2019 年 4 月 8 日)第 2 条(适用主体)。 
5 见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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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时候报 

 

每年的具体填报时间以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各地分局下发的相关通知为准, 近两年(包括 2020 年)的填

报时间为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6 

 

3. 怎么报 

 

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外管平台(http://zwfw.safe.gov.cn/asone/)报送。企业登录机构代码为: 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 9-17 位; 用户代码: quanyidj; 初始密码: 20150101Aa。7 

 

4. 报什么 

 

包括: 企业基本信息、投资者及其实际控制人信息、企业经营和资产负债等; 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的, 还应当报送获得相关行业许可信息。8 具体请参见附录一: 外商投资年度报告表。9 

  

5. 延迟报送的后果 

 

对于未按规定办理 ODI 存量权益登记的相关市场主体, 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在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中对

其进行业务管控, 银行不得为其办理资本项下外汇业务(实践中可能导致其无法汇出后续投资款项、

无法办理境外投资企业利润汇回等)。在按要求补报并向外汇局出具说明函说明合理理由后, 外汇局

取消业务管控, 对涉嫌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 依法进行行政处罚10(根据公开的处罚信息, 主要为数万

元的罚款)。 

 

纳入登记申报范畴主体可于截止日后申请补登记, 如有合理理由且系初次未按规定申报的, 可凭相

关说明函向外汇局申请补登记业务; 若无合理理由, 外汇局将先移交其检查部门查处后受理补登记

申请。11 

  

                                                        
6 参见《上海市通知》第二条; 《深圳市通知》第二条。 
7 见注 6。 
8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第十五条。 
9 《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信息报告有关事项的公告》附件 2。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第二条第(三)款。 
11 《上海市通知》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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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国家外汇管理局《企业 ODI 存量权益登记功能操作指南》(2019 年 4 月 8 日)第 4 部分(操

作说明) 

 

4. 操作说明 

 

4.1 业务操作员维护 

 

通过互联网搜索“国家外汇管理局网上服务平台”或在地址栏输入“asone.safesvc.gov.cn/asone”，就可

以进入资本项目信息系统登录界面。 

 

4.2 填报 ODI 存量权益登记数据 

 

- 确定并填写境内股东持股比例。如境外投资企业系由境内多个投资主体持股，应合并计算所有

中方股东持股比例。 

- 按照第一层级境外投资企业（含境外特殊目的公司，以下简称境外 SPV）合并财务报表相关会

计科目，分别填写资产、负债及权益数据。 

- “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境外投资企业资产合计”、“短期负债”、“长期负债”、“境外投资

企业负债合计”、“归属于境外投资企业全体股东的权益”以及“归属于境外投资企业全体股东的

净利润” 等项目均按照第一层级境外投资企业（含境外 SPV）合并财务报表相关会计科目填写。 

- “归属于中方股东的权益”、“归属于中方股东的未分配利润余额”及“中方股东享有的净利润”等项

目按中方股权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后填写。 

- “境外投资企业应付中方股利”填写已宣告分配、但尚未支付给中方的股利。 

- “分配中方股东的利润金额合计”、“汇回中方股东的利润金额合计”的当期数按上年度实际发生

额填写。 

- 如境外企业属于第一层级特殊目的公司，还需填写其在子公司中享有的权益，按照第一层级境

外 SPV 合并财务报表相关会计科目填写。 

 

4.3 填报 ODI 存量权益抽样调查数据 

 

被确定参加存量权益抽样调查的样本企业，还应按季度报送存量权益数据。数据填报内容与 ODI 存

量权益登记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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